
 

～歡迎您加入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的行列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取生報到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取生登錄遞補意願通知 
    

一、 恭喜您錄取為 115學年度新生，請至本校首頁→新生入口網→點選「網路報到」→點選「新 

生網路報到及填寫資料」→進入校務系統→輸入帳號(身份證字號)及密碼(帳號後六碼)→登

入→點選報到(填寫資料)或放棄。 

二、 網路登錄資料期限：115 年 4 月 8日(三)至 115 年 5月 8日(五)  
三、正備取生網路報到： 

(一)網路填報基本資料： 

1.正取生網路報到：正取生網路報到相關規定請參見簡章招生日程表及相關規定辦理 

(1)就讀：點選報到→登錄新生基本資料存檔→再次確認就讀意願，是否要儲存確定→列印 

新生學歷查驗文件→確定 

(2)放棄：點選放棄就讀→確定→放棄意願再次確認→確定→列印「自願放棄入學聲明書」 

→確認→送出(或填妥簡章附件後寄出) 

2.備取生網路登錄遞補意願：備取生網路登錄相關規定參見簡章招生日程表及相關規定辦理 

(1)有遞補意願：點選「有意願」→確定→完成 

 (2)無遞補意願：點選「無意願」確定→放棄意願再次確認確定→列印「自願放棄遞補聲明書」 

→簽名後郵寄至註冊組。 

 3.備取生遞補採【網路報到】方式，遇有缺額，本校將以”網路公告”方式，通知獲得遞補

資格及有登錄遞補意願之備取生在規定期限內上網報到，有關遞補報到注意事項，請詳參

招生簡章規定或學校公告。 

(二)如無法進入校務系統或系統操作問題，請洽本校圖書資訊處資訊服務組，電話：04-22213108

轉分機 3313為您服務。 

四、學歷查驗時間： 115 年 6 月 1日(一)至 115 年 6月 22日(一) 
(一)正取生請務必在期限內寄達本校辦理。相關規定均已詳訂於簡章，不另行通知。 

(二)應繳文件(請於新生網路報到登錄基本資料後印出，印出後請妥善保管)： 

①新生報到基本資料表(請檢查資料是否無誤，並在下方處簽名)。 

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(請黏貼於身分證黏貼表單，境外生黏貼護照及居留證影本)。 

③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(新生請簽名，未成年者監護人請簽名)。 

④2吋相片 2張(1張實貼資料表空白處，1張以廻紋針夾於文件上，請以近三個月近照為主) 。 

⑤畢業證書正本及影本各 1份(影本不需印彩色)。 

※如無法在期限內繳交畢業證書者，請填寫切結書：新生入口網>表單下載>3-8碩士/學士/轉學 

考(寒暑假)緩繳畢業(修業)證書切結書 

五、學號及班級查詢：請以收到本校註冊組發送之簡訊後，到新生報到系統查詢。 

六、繳費：學校不提供學雜費寄單服務，繳費期程請依出納組公告(預計 8月份公告)，請自行上網 

列印繳費單(學校首頁→校務快速連結→學費補單及代收網站→學生繳費作業)，並請依 

規定日期繳費，繳費問題請洽出納組(分機 2250、2058-2060)。 

七、經錄取之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依本校學則規定撤銷其入學資格： 

     (一)未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報到手續者。 

     (二)未於規定日期繳交有效之學歷證件者。 

     (三)未依規定如期辦理繳費註冊手續者。 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學士班獨招 



 

～歡迎您加入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的行列～ 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       學年度新生  

□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

□自願放棄遞補資格聲明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考取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           系/所 

            組              專長，入學方式為：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之  □正取 □備取，榜單序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現本人聲明：□自願放棄入學資格  

            □自願放棄遞補資格(請擇一勾選)，絕無異議。 

 

聲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或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 
(未成年學生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親填)  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 
1. 身分證正面影本或可代表本人的證件 

(僅供放棄切結用) 

2. 身分證反面影本或可代表本人的證件 

(僅供放棄切結用) 

請粘貼於框線內 

並請於影本上註明「僅供放棄切結用」 

請粘貼於框線內 

並請於影本上註明「僅供放棄切結用」 

備註：正取生以及備取生(已經遞補為正取生者)如欲放棄資格，請填寫「自願放棄資格聲明書」，貼妥

身分證影本或可代表本人的證件影本，親筆簽名後，親自或選擇其他通訊方式(例:mail、line、

傳真 04-22257145、掛號郵寄(郵戳為憑)於簡章規定期限內送達本校註冊組辦理，郵寄信封上請

註明「錄取系所及自願放棄入學資格」）連絡電話：04-22213108#2010~2011，地址：404臺中市

北區雙十路一段 16 號。 

 


